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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17、200017           证券简称：深中华 A、深中华 B       公告编号：2024-006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股价短期累计涨幅较大风险 

2024年 1月 9日至 2024年 1月 19日，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A股股票（证券简称：深中华 A，证券代码：000017）价格连续 9个交

易日涨停，累计涨幅为 136.02%。此前，2024年 1月 4日至 2024年 1月 17日公司 A股

股票连续 10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0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截止 2024 年 1 月 19 日，公司 A 股

股票收盘价格为 10.55 元/股，公司 A 股股价短期变动与同期深证 A 股指数偏离度较大，

且高于同行业公司的同期涨幅，处于近些年股价高位，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敬请投

资者充分了解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2）估值指标较高风险 

经查询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网站数据，截止 2024 年 1 月 18 日，公司所属中证行业分

类2530纺织服饰与珠宝的最新滚动市盈率为15.73；公司所属证监会行业分类C37铁路、

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的最新滚动市盈率为 28.65。公司 A股股票当前市

盈率显著偏离行业平均水平。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交易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同时，公司还面临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市场竞争加剧风险、市场需求下降风险

等，具体风险提示内容详见下文问题 1回复“（三）针对公司近期股价异常波动的风险提

示”中的阐述。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7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下发的《关于对深

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4〕第 14号）（以下

简称“《关注函》”）。公司董事会对此高度重视，本着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立即对

相关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实，并对《关注函》中所列问题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

书面回复。现将书面回复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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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 月 4 日至 1 月 17 日，你公司连续十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 100%，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

问题进行核查并作出书面回复： 

1、请你公司全面核实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基本面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并结合近期同行业上市公司股价走势、你公司生产经营面临的主要风险、股价

走势、估值变化等就公司股价异常波动进行充分风险提示。 

回复： 

（一）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近期公司股价波动较大，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告格式》的有关规定，针对相关事项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核实，并进行了认真自查。经核查，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信息。 

针对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1 月 11 日、2024 年 1 月 15 日、

2024年 1月 17日、2024年 1月 18日、2024年 1月 19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分别披露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24-

001、2024-002、2024-003）、《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04）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及时履行了信

息披露义务，在上述公告中披露了核查说明并进行了风险提示。 

（二）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珠宝黄金业务、自行车及新能锂

电池材料业务：（1）黄金珠宝业务主要公司对接下游黄金珠宝品牌商，根据其产品需求，

进行黄金、钻石采购，然后委托黄金珠宝加工厂进行加工，加工后的产成品经检验合格制

作产品证书，并交付给下游客户。通过整合上游供应商资源、下游客户资源，提高黄金珠

宝产品在上下游的周转速度，降低流通环节的成本，形成上下游整体的竞争优势。（2）自

行车及新能锂电池材料业务包括生产、装配、采购、销售自行车及电动自行车，采购、销

售锂电池材料等。公司不生产锂电池材料，主要是贸易模式。2023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 34,850.26 万元，其中珠宝黄金业务收入 34,346.54 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98.55%；自行车、锂电池材料及其它业务收入 503.72 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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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宝黄金业务为公司主要收入，锂电池材料业务在公司整体收入中占比较小。目前公司生

产经营情况正常，所处行业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针对公司近期股价异常波动的风险提示 

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理性分析、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公司目前在股价走势及生

产经营方面存在以下风险： 

（1）股价短期累计涨幅较大风险 

2024年 1月 9日至 2024年 1月 19日，公司 A股股票（证券简称：深中华 A，证券

代码：000017）价格连续 9个交易日涨停，累计涨幅为 136.02%。此前，2024年 1月 4日

至 2024年 1月 17日公司 A股股票连续 10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0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截止

2024年 1月 19日，公司 A股股票收盘价格为 10.55元/股，公司 A股股价短期变动与同

期深证 A股指数偏离度较大，且高于同行业公司的同期涨幅，处于近些年股价高位，可能

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敬请投资者充分了解二级市场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2）估值指标较高风险 

经查询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网站数据，截止 2024 年 1 月 18 日，公司所属中证行业分

类2530纺织服饰与珠宝的最新滚动市盈率为15.73；公司所属证监会行业分类C37铁路、

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的最新滚动市盈率为 28.65。公司 A股股票当前市

盈率显著偏离行业平均水平。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交易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3）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主要原材料为黄金、钻石等。近年来，受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动影响，金交所

黄金挂牌价格波动较大，铂金市场价格与黄金市场价格总体正相关。公司黄金产品中计克

类产品售价与金交所黄金、铂金挂牌价格联动。若在公司存货周转期内黄金、铂金、钻石

等原材料市场价格出现大幅度下降，一方面公司存在因产品售价下降带来的产品毛利率

下降的风险；另一方面公司也将面临因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导致经营业绩下降的风险。同

时，若黄金、钻石等原材料市场价格大幅上升引起产品售价上升，可能导致顾客消费意愿

降低，销量下滑，从而对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4）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近年来中国珠宝首饰市场持续发展，目前珠宝首饰的消费需求已朝着个性化、多样化

方向发展。当前中国珠宝首饰行业已经呈现出差异化竞争局面，行业内优秀企业通过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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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特定群体的消费偏好，在某一细分领域形成竞争优势。市场竞争逐步从价格竞争转为

品牌、商业模式、营销渠道、产品设计和质量的综合竞争，竞争趋于激烈。在未来发展中，

若公司不能持续发挥自身优势，将存在因行业竞争加剧造成盈利能力下降的风险。 

（5）市场需求下降风险 

珠宝首饰作为可选择性消费，其对市场需求、经济前景展望和消费者偏好尤其敏感。

我国已成为全球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增长最为明显的国家之一，若未来经济增速下滑，市场

消费需求增长可能相应放缓，从而将对公司经营状况带来不利影响。 

2、请你公司向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书面函询，说明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计

划对你公司进行股权转让、资产重组以及其他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要求其书面

回复。 

回复： 

按照《关注函》的要求，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8 日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进

行了书面函询，并于 2021 年 1 月 19 日收到书面回函。根据回函，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目前没有计划对公司进行股权转让、资产重组以及其他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3、请你公司详细说明近期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以及在互动易回复投资者提问

的情况，是否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在回复相关提问时是否谨慎、客观，是否存

在主动迎合市场热点或者与市场热点不当关联的情形。 

回复： 

经自查，公司近期不存在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公司在互动易平台回复

投资者提问时，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回复谨慎、客观，不

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情形，不存在主动迎合市场热点或者与市场热点不当关联的情

形。 

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依法依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公司前期所有应披露信息均通过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进行公开披露，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准确性、公平性原则

的情形。 

4、核查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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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及其直系亲属最近一个月内是否存在买卖你公司股票的行为，未来三个月内是否有减

持计划，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并报备交易明细和自查报告。 

回复：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

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并经本公司自查及询证，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近一个月内未买卖

公司股票。上述人员未来三个月内暂无减持计划，不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5、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一）公司目前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重大收购等行为。 

（二）经自查，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三）2023 年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34,850.26 万元，其中珠宝黄金业务收入

34,346.54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98.55%；自行车、锂电池材料及其它业务收入 503.72

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1.45%。 

（四）目前公司正在进行 2023年年度财务核算，如经公司测算达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业绩预告有关情形，公司将按照规定及时披露 2023年年度业绩

预告。公司未向除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提供未公开的年度业绩信息。 

（五）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月19日 


